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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装用

压燃式及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排气对环境的污染，规范车辆远程排放监控技术，改善

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分为五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平台技术要求； 

——第3部分：车载终端技术要求及测量方法； 

——第4部分：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第5部分：监管技术要求。 

本部分为本标准的第2部分。 

本部分规定了重型车远程排放监控系统企业平台、地方平台和国家平台的功能和性能要

求，适用于国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车辆生产企业重型车远程排放服

务与管理平台的搭建。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智联万维（北

京）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唐山市环境监控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20□□年□□月□□日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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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车远程排放监控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平台技术要求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重型车远程排放监控系统企业平台、地方平台和国家平台的功能和性能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车辆生产企业、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国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重型车远程

排放服务与管理平台的搭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17691—2005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

法（中国III、IV、V阶段） 

GB 17691—2018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HJ □□□□.3 重型车远程排放监控技术规范 第3部分：车载终端技术要求及测量方法（制

订中） 

HJ □□□□.4 重型车远程排放监控技术规范 第4部分：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制订中） 

3 术语和定义 

GB 17691—2018确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标准。 

3.1  

热数据 hot data 

能够实时访问，被计算节点频繁访问的在线类数据。 

3.2  

冷备数据 cold backup data 

不需要实时访问的离线数据，为遵守法律规定必须保留一段时间的数据。 

3.3  

数据丢包率 data packet loss rate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未能够到达指定目的地，丢失数据占发送数据总量的比例。 

3.4  

安全芯片标识 ID Security Chip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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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ID为芯片生产厂商生产的安全芯片唯一标识，由三位芯片型号标识符和车辆生产企业

自定义的最多十三位字符组成，用来绑定安全芯片的公私钥对。 

3.5  

静态数据 static data 

由企业平台发送的非实时数据。数据包含车辆备案信息、车载终端备案信息等。 

3.6  

细粒度权限管理 fine-grained permission management 

数据级别的权限管理，企业平台对资源实例的权限管理。 

4 企业平台要求 

4.1 平台申请和跳转登录 

企业需通过环保信息公开系统跳转至重型车远程排放监控国家平台。企业应登录环保信息

公开系统，填写申请资料，申请审核通过后可跳转至国家平台。 

企业申请平台跳转需填写以下信息： 

——企业平台名称； 

——企业平台承建单位名称； 

——企业平台承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平台负责人姓名； 

——企业平台负责人联系电话； 

——企业平台负责人邮箱； 

——企业平台负责人身份证扫描件； 

——企业平台当前服务器数量； 

——企业平台当前存储容量（TB）； 

——企业平台当前带宽容量（Mbps）。 

企业平台跳转登录国家平台后，可获取国家平台下发的静态数据和实时数据端口信息，企

业平台通过该端口进行静态数据备案或实时数据上传。 

对于改装车企业，若委托底盘生产企业进行数据上传，则其委托的底盘企业平台应通过改

装企业获得的静态数据备案和实时数据上传端口分别进行静态备案和实时数据上传。 

4.2 静态信息备案 

4.2.1 安全芯片备案 

车辆生产企业应将安全芯片基本信息和安全芯片符合HJ □□□□.3相关要求的证明材料上

传进行备案，备案信息包括： 

——芯片型号； 

——芯片生产企业机构代码； 

——芯片生产企业名称；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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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生产企业营业执照图片； 

——芯片生产企业说明； 

——芯片资质图片（至少包含HJ □□□□.3中5.5资质要求文件）。 

对已在国家平台备案过的安全芯片型号，车辆生产企业可获取并上传该安全芯片生产企业

提供的授权证书后，直接调取该安全芯片型号相关信息，不必重新进行备案。 

4.2.2 车载终端备案 

安全芯片备案成功后，车辆生产企业应进行车载终端备案。备案信息包括： 

——终端型号； 

——对应的安全芯片型号； 

——车载终端生产企业机构代码； 

——车载终端生产企业名称；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车载终端生产企业营业执照图片； 

——车载终端生产企业简介。 

对已在国家平台备案过的车载终端型号，车辆生产企业可获取并上传该车载终端生产企业

提供的授权证书后，直接调取该车载终端型号相关信息，不必重新进行备案。 

4.2.3 车辆信息备案 

车辆生产企业应将车辆识别码（VIN）及其对应的车载终端型号信息上传至国家平台进行

备案。 

企业平台仅允许通过静态信息备案端口备案本企业生产的已信息公开车辆的VIN信息。 

4.3 数据接收 

企业平台应具有接收符合 HJ □□□□.3 规定的车载终端采集的数据的功能。 

4.4 数据存储 

企业平台应具有存储车辆全生命周期内上传的数据的功能。其中，至少 2 年内数据应作为

热数据存储，2 年以上数据可作为冷备数据存储。 

4.5 数据转发 

企业平台应将接收到的数据按 HJ □□□□.4 规定的通讯协议转发至国家平台，数据转发时

延应不大于 10s，数据上传周期最大应不超过 10s，数据上传丢包率不大于 1%。 

4.6 更换终端信息备案 

若已经联网正式传输数据的车辆终端损坏，需要更换，车辆生产企业应对该车辆进行终端

损坏更换的信息备案，将车辆 VIN 上传。 

4.7 性能要求 

4.7.1 企业平台热数据单车数据查询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5 s。 

4.7.2 企业平台应具备防备恶意访问和攻击的认证功能，应具备细粒度权限管理。 

4.7.3 企业平台应具备高可用机制，能够防止机器失效带来的任务失效和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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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平台符合性检测 

企业平台应按照平台性能要求进行符合性检测，并提交自评估报告，自评估报告模板见附

录 A。 

平台符合性检验可由车辆生产企业自行开展或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 

5 地方平台 

5.1 平台注册 

地方平台应在国家平台注册，注册时应上传以下信息至国家平台： 

——地方名称； 

——加盖公章的申请函；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联系方式。 

5.2 车辆注册和静态备案 

5.2.1 地方平台应提供第五阶段车辆注册的服务功能，地方平台对信息完整性进行判断，如信

息完整则注册成功，否则注册不成功。 

5.2.2 地方平台应提供车辆注册结果的查询服务。 

5.2.3 当发现车辆注册信息有误时，地方平台可提供车辆注册信息修改服务。地方平台应具备

车辆号牌更新功能。 

5.2.4 地方平台应将企业平台注册成功的第五阶段车辆的 VIN 及其对应的发动机型号（以及

该型号发动机的 ETC 循环功和最大基准扭矩）、车辆型号（以及该型号车辆的尿素箱容积）和

车辆号牌（以及初次注册登记时间和车主信息）上传至国家平台进行备案。 

5.3 数据接收 

5.3.1 对于第五阶段车辆，地方平台可通过车辆上传数据中的 VIN 判定该车辆是否注册成

功，平台只接收注册成功车辆的符合 HJ □□□□.3 规定的数据。 

5.3.2 对于第六阶段车辆，地方平台可在国家平台查询车辆联网状态，并可以此作为新车登记

注册的前提条件。 

5.3.3 对于第六阶段车辆，地方平台可向国家平台请求本地注册车辆的实时数据下发。请求实

时数据时，地方平台需向国家平台上报以下信息，包括：VIN、车牌号、注册登记时间、车主

信息等。 

5.3.4 地方平台不接收未经注册的车辆发送的信息。 

5.4 数据存储 

地方平台应具有存储数据的功能，存储周期可自行决定。 

5.5 数据上传 

地方平台应将接收到的数据按 HJ □□□□.4 规定的通讯协议转发至国家平台，数据转发时

延应不大于 10s，数据上传频率应与数据接收频率一致，数据上传丢包率不大于 1%。 

5.6 性能要求 

地方平台应满足4.7规定的性能要求。 



 

 
 

5 

5.7 平台符合性检测 

地方平台应按照平台技术要求进行符合性检测，并提交自评估报告，自评估报告模板见附

录A。 

6 国家平台 

6.1 地方平台注册功能 

6.1.1 国家平台应提供地方平台注册的服务功能，应按 5.1 规定的必填信息完整性进行判定，

如信息完整则注册成功，否则注册不成功。 

6.1.2 国家平台应提供注册结果的查询服务。 

6.1.3 当发现平台注册信息有误时，国家平台可提供注册信息修改服务。 

6.2 静态信息备案功能 

6.2.1 对接收到 4.2 和 5.2 的静态备案信息，国家平台应通过车辆 VIN（对地方平台为 VIN 及

对应的车型和机型信息）判断该车辆是否已完成信息公开，其公开信息是否属于该车辆生产企

业，且对应型号的车载终端是否完成测试，若是，则车辆信息备案成功，否则备案不成功。 

6.3 备案信息维护 

6.3.1 国家平台应提供车辆 VIN 备案结果的查询服务。 

6.3.2 当发现车辆备案信息有误时，国家平台可提供车辆备案信息修改服务。 

6.4 车辆注册功能 

6.4.1 当国家平台接收到车载终端发来的注册信息时，当验证车辆 VIN 已在国家平台备案，

安全芯片 ID 标识符与该车辆安装的车载终端采用的安全芯片标识符一致，且数据签名验签成功

时，车辆在国家平台注册成功，否则注册不成功，并按 HJ □□□□.4 下发注册结果。 

6.4.2 若国家平台验证，注册车辆的 VIN 为已注册车辆时，应判定该 VIN 是否进行了 4.6 规

定的更换终端信息备案，若是，则国家平台应接收该注册信息，注册成功后，将该车辆已注册

的芯片 ID 和公钥进行更换。同时按 HJ □□□□.4 下发注册结果。否则注册不成功。 

6.5 防篡改信息备案功能 

在接收车辆注册信息时，若注册成功，国家平台应存储接收到的公钥，并在系统中与该车

辆 VIN 建立关联。 

6.6 数据接收 

6.6.1 国家平台应具有按 HJ □□□□.4 规定的协议，接收符合 HJ □□□□.3 规定的车载终

端采集的数据的功能，应在车辆注册和防篡改信息备案成功后接收数据。 

6.6.2 对接收到的实时数据，国家平台可通过密码机对数据签名进行验签，验证数据是否被篡

改。 

6.7 数据存储 

国家平台应具有数据存储功能。 

6.8 数据转发 



 

 
 

6 

国家平台收到 5.3.3 规定的地方平台的数据下发请求，经审核通过后，可将请求的车辆数据

按 HJ □□□□.4 规定的通讯协议转发至地方平台。 

6.9 车辆联网状态查询功能 

国家平台应具备第六阶段车辆联网状态查询功能，地方平台可申请查询并以此作为车辆注

册登记的前提条件。 

7 实施要求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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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企业/地方平台自评估报告 

 

我公司/省/市对_______平台进行自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序号 内容 要求 评估结果 

1 数据接收 
企业平台应具有接收符合标准规定的车载终端采集的

数据的功能。 

符合 

/不符合 

2 数据转发 

企业平台应将接收到的数据按规定的通讯协议转发至

国家平台，数据转发时延应不大于10s，数据上传周期

最大应不超过30s(第五阶段)，数据上传丢包率不大于

1%。 

符合 

/不符合 

3 数据查询 企业平台热数据单车数据查询响应时间不应大于5s。 
符合 

/不符合 

4 安全管理 
企业平台应具备防备恶意访问和攻击的认证功能，应

具备细粒度权限管理。 

符合 

/不符合 

5 高可用性 
企业平台应具备高可用机制，能够防止机器失效带来

的任务失效和数据丢失。 

符合 

/不符合 

6 数据质量
(1)
 

数据完整性； 

数据有效性； 

数据一致性。 

符合 

/不符合 

(1)
地方平台不强制要求进行数据质量自评估。 

 

 

评估结论：________平台符合上述要求,自评估合格。 

 

                                                     单位名称：（盖章） 

                                                            20xx年xx月xx日 

 


